
 25

伍、 稅式支出報告 

 

租稅減免措施係政府運用之政策工具，政府因而放棄之稅收，

如同將徵得稅收再補貼特定對象，具間接支出性質，稱之為稅式支

出。為完整揭露租稅減免措施之影響，茲就本縣各稅稅式支出項目

及對稅收影響金額分述如下： 

 

一、 使用牌照稅 

    政府為降低空氣汙染、照顧身障弱勢族群及專供特殊用途

之車輛，提供減免租稅優惠，依使用牌照稅法第 5 條第 2 項、

第 7 條及發展大眾運輸條例第 2 條第 3 項規定，納稅義務人可

提出申請減免牌照稅，構成稅式支出，110 年使用牌照稅稅式

支出金額估計約 4 億 7,320 萬元。 

 

使用牌照稅稅式支出項目及金額 

單位：新臺幣千元 

項次 項目 依據法律 條款 
稅式支出金額 

108 年度 109 年度 110 年度 

1 

直轄市及縣(市)政府得

對船舶核定免徵使用牌

照稅。 

使 用 牌 照

稅法 
第 4 條 - - - 

2 

直轄市及縣(市)政府得

對完全以電能為動力之

機動車輛免徵使用牌照

稅(免徵期間至 110 年 12

月 31 日)。 

使 用 牌 照

稅法 
第 5 條第 2

項 
5,169 7,100 9,100 

3 

屬於軍隊裝備編制內之

交通工具免徵使用牌照

稅。 

使 用 牌 照

稅法 
第 7 條第 1

項第 1 款 
- - - 



 26

項次 項目 依據法律 條款 
稅式支出金額 

108 年度 109 年度 110 年度 

4 

在設有海關地方行駛，

已經海關徵收助航服務

費之船舶免徵使用牌照

稅。 

使 用 牌 照

稅法 
第 7 條第 1

項第 2 款 
- - - 

5 

專供公共安全使用，而

有固定特殊設備及特殊

標幟之交通工具免徵使

用牌照稅。 

使 用 牌 照

稅法 
第 7 條第 1

項第 3 款 
8,741 8,760 8,770 

6 

衛生機關及公共團體設

立之醫院，專供衛生使

用而有固定特殊設備及

特殊標幟之交通工具免

徵使用牌照稅。 

使 用 牌 照

稅法 
第 7 條第 1

項第 4 款 
6,518 6,595 6,600 

7 

享有外交待遇機構及人

員之交通工具，經外交

部核定並由交通管理機

關發給專用牌照者免徵

使用牌照稅。 

使 用 牌 照

稅法 
第 7 條第 1

項第 5 款 
- - - 

8 

專供運送電信郵件使

用，有固定特殊設備或

特殊標幟之交通工具免

徵使用牌照稅。 

使 用 牌 照

稅法 
第 7 條第 1

項第 6 款 
359 358 355 

9 

專供教育文化之宣傳巡

迴使用之交通工具，而

有固定特殊設備及特殊

標幟者免徵使用牌照

稅。 

使 用 牌 照

稅法 
第 7 條第 1

項第 7 款 
- - - 

10 

供持有身心障礙手冊或

證明者使用之交通工具

免徵使用牌照稅。 

使 用 牌 照

稅法 
第 7 條第 1

項第 8 款 
421,553 431,500 440,000 

11 

專供已立案之社會福利

團體和機構使用，並經

各地社政機關證明之交

通工具免徵使用牌照

稅。 

使 用 牌 照

稅法 
第 7 條第 1

項第 9 款 
879 896 9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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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項目 依據法律 條款 
稅式支出金額 

108 年度 109 年度 110 年度 

12 

經交通管理機關核准之

公路汽車客運業及市區

汽車客運業，專供大眾

運輸使用之公共汽車免

徵使用牌照稅。 

使 用 牌 照

稅法 
第 7 條第 1

項第 10 款 
3,483 3,483 3,483 

13 

離島建設條例適用地區

之交通工具在該地區領

照使用者免徵使用牌照

稅。 

使 用 牌 照

稅法 
第 7 條第 1

項第 11 款 
- - - 

14 
計程車免徵使用牌照

稅。 

發 展 大 眾

運輸條例 

第 2 條第 3

項 
3,509 4,700 4,000 

說明：”-“表示無數值。 

 

二、 房屋稅 

    為發展經濟，促進房屋利用，增進社會福利，對於政府機

關、國防、教育、醫療、研究機構、工礦、農林、水利、漁牧、

鹽業、交通、古蹟、宗教、慈善、公益事業、農用、受災、供

貧民居住、住家房屋現值在規定金額以下及合法登記工廠生產

使用等房屋，得予適當之減免而構成稅式支出，110 年房屋稅

稅式支出金額估計約 4 億 5,742 萬元。 

 

房屋稅稅式支出項目及金額  

單位：新臺幣千元 

項次 項目 依據法律 條款 
稅式支出金額 

108 年度 109 年度 110 年度 

1 

公有房屋－供各級政府

機關及地方自治機關之

辦公房屋及其員工宿舍

使用，免徵房屋稅。 

房 屋 稅 條

例 

第 14 條第

1 款 
64,196 65,877 66,03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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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項目 依據法律 條款 
稅式支出金額 

108 年度 109 年度 110 年度 

2 

公有房屋－供軍事機關

部隊之辦公房屋及其官

兵宿舍使用，免徵房屋

稅。 

房 屋 稅 條

例 

第 14 條第

2 款 
171 1,699 1,680 

3 

公有房屋－供監獄看守

所及其辦公房屋暨員工

宿舍使用，免徵房屋稅。 

房 屋 稅 條

例 

第 14 條第

3 款 
204 210 206 

4 

公有房屋－供公立學

校、醫院、社會教育學

術研究機構及救濟機構

之校舍、院舍、辦公房

屋及其員工宿舍使用，

免徵房屋稅。 

房 屋 稅 條

例 

第 14 條第

4 款 
108,217 108,039 107,131 

5 

公有房屋－供工礦、農

林、水利、漁牧事業機

關之研究或試驗所使

用，免徵房屋稅。 

房 屋 稅 條

例 

第 14 條第

5 款 
1,421 1,398 1,377 

6 

公有房屋－供糧政機關

之糧倉、鹽務機關之鹽

倉、公賣事業及政府經

營之自來水廠(場)所使

用之廠房及辦公房屋，

免徵房屋稅。 

房 屋 稅 條

例 

第 14 條第

6 款 
980 944 931 

7 

公有房屋－供郵政、電

信、鐵路、公路、航空、

氣象、港務事業，供本

身業務所使用之房屋及

其員工宿舍，免徵房屋

稅。 

房 屋 稅 條

例 

第 14 條第

7 款 
5,387 5,307 5,231 

8 

公有房屋－供名勝古蹟

及紀念先賢先烈之祠

廟，免徵房屋稅。 

房 屋 稅 條

例 

第 14 條第

8 款 
222 222 219 

9 

公有房屋－供政府配供

貧民居住之房屋，免徵

房屋稅。 

房 屋 稅 條

例 

第 14 條第

9 款 
942 977 48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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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項目 依據法律 條款 
稅式支出金額 

108 年度 109 年度 110 年度 

10 

公有房屋－供政府機關

為輔導退除役官兵就業

所舉辦事業使用，免徵

房屋稅。 

房 屋 稅 條

例 

第 14 條第

10 款 
1,263 1,249 1,225 

11 

私有房屋－私立學校及

學術研究機構自有房

屋，供其校舍或辦公使

用，免徵房屋稅。 

房 屋 稅 條

例 

第 15 條第

1 項第 1 款 
27,437 27,044 26,679 

12 

私有房屋－私立慈善救

濟事業自有房屋，直接

供其辦理事業所使用

者，免徵房屋稅。 

房 屋 稅 條

例 

第 15 條第

1 項第 2 款 
27,027 27,582 27,222 

13 

私有房屋－供專供祭祀

用之宗祠、宗教團體供

傳教佈道之教堂及寺廟

使用，免徵房屋稅。 

房 屋 稅 條

例 

第 15 條第

1 項第 3 款 
25,124 25,086 24,942 

14 

私有房屋－無償供政府

機關公用或供軍用，免

徵房屋稅。 

房 屋 稅 條

例 

第 15 條第

1 項第 4 款 
1,978 1,981 1,918 

15 

私有房屋－公益社團自

有房屋，供其辦公使用

者，免徵房屋稅。 

房 屋 稅 條

例 

第 15 條第

1 項第 5 款 
5,086 5,006 4,925 

16 

私有房屋－專供飼養禽

畜之房舍、培植農產品

之溫室、稻米育苗中心

作業室、人工繁殖場、

抽水機房舍；專供農民

自用之燻菸房、稻穀及

茶葉烘乾機房、存放農

機具倉庫及堆肥舍等房

屋，免徵房屋稅。 

房 屋 稅 條

例 

第 15 條第

1 項第 6 款 
97,790 104,708 105,81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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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 

私有房屋－受重大災

害，毀損面積佔整棟面

積 5 成以上，必須修復

始能使用之房屋，免徵

房屋稅。 

房 屋 稅 條

例 

第 15 條第

1 項第 7 款 
3,248 2,457 1,974 

18 

私有房屋－司法保護事

業所有之房屋，免徵房

屋稅。 

房 屋 稅 條

例 

第 15 條第

1 項第 8 款 
24 23 23 

19 

私有房屋－住家房屋現

值在規定金額以下者，

免徵房屋稅。 

房 屋 稅 條

例 

第 15 條第

1 項第 9 款 
50,926 51,427 52,603 

20 

私有房屋－農會所有，

專供糧政機關儲存公糧

之倉庫，免徵房屋稅。 

房 屋 稅 條

例 

第 15 條第

1 項第 10

款 

2,411 2,375 2,325 

21 

私有房屋－經許可設立

公益信託，其受託人因

該信託關係而取得之房

屋，直接供辦理公益活

動使用者，免徵房屋稅。 

房 屋 稅 條

例 

第 15 條第

1 項第 11

款 

- - - 

22 

私有房屋－政府平價配

售之平民住宅，減半徵

收房屋稅。 

房 屋 稅 條

例 

第 15 條第

2 項第 1 款 
- - - 

23 

私有房屋－合法登記之

工廠供直接生產使用之

自有房屋，減半徵收房

屋稅。 

房 屋 稅 條

例 

第 15 條第

2 項第 2 款 
21,651 22,802 22,740 

24 

私有房屋－農會所有之

自用倉庫及檢驗場，減

半徵收房屋稅。 

房 屋 稅 條

例 

第 15 條第

2 項第 3 款 
76 75 73 

25 

私有房屋－受重大災

害，毀損面積佔整棟面

積 3 成以上不及 5 成之

房屋，減半徵收房屋稅。 

房 屋 稅 條

例 

第 15 條第

2 項第 4 款 
193 223 17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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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 

財政部依本條例第 31 條

第 2 項訂定「民間機構

參與交通建設減免地價

稅房屋稅及契稅標準」

第 5 條規定，新建房屋

供直接使用之自有房

屋，房屋稅減徵 50%。 

獎 勵 民 間

參 與 交 通

建設條例 

第 31 條第

2 項 
1,048 1,038 1,027 

27 

參與重大公共建設之民

間機構在興建或營運期

間，供其直接使用之不

動產應課徵之房屋稅，

地方政府得予適當減

免。 

促 進 民 間

參 與 公 共

建設法 

第 39 條 - - - 

28 

中華郵政公司經營之遞

送郵件業務及供該項業

務使用之郵政公用物、

業務單據，免納一切稅

捐。 

郵政法 第 9 條 1 1 1 

29 

新市鎮特定區內之建築

物於興建完成後，其房

屋稅第 1 年至第 5 年逐

年 分 別 免 徵 及 減 徵

80%、60%、40%、20%，

第 6 年起不予減免。 

新 市 鎮 開

發條例 
第 25 條 - - - 

30 

由主管機關配售之住宅

建築完工後，在產權未

完成移轉登記前，免徵

房屋稅 

國 軍 老 舊

眷 村 改 建

條例 

第 25 條第

2 項 
61 44 35 

31 

機場公司作價投資取得

或自行於機場專用區興

建之建築物，免納房屋

稅。 

國 際 機 場

園 區 發 展

條例 

第 21 條第

3 項 
- - - 

32 

私立圖書館、博物館、

藝術館、美術館、民俗

文物館、實驗劇場等場

所免徵房屋稅。 

文 化 藝 術

獎助條例 
第 26 條 - -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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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3 
私人或團體所有之古

蹟，免徵房屋稅。 

文 化 藝 術

獎助條例 
第 29 條 1 1 1 

34 
農民團體共同運銷之集

貨場，減半徵收房屋稅。 

農 產 品 市

場交易法 
第 10 條 - - - 

35 
農產品批發市場之房

屋，減半徵收房屋稅。 

農 產 品 市

場交易法 
第 17 條 253 222 113 

36 

國有建築改良物，除放

租有收益及第 4 條第 2

項第 3 款所指事業用者

外，免徵建築改良物稅。 

國 有 財 產

法 
第 8 條 1,720 1,340 274 

37 
私有古蹟、考古遺址，

免徵房屋稅。 

文 化 資 產

保存法 

第 99 條第

1 項 
5 12 10 

38 

更新地區內之建築物更

新後房屋稅減半徵收 2

年。 

都 市 更 新

條例 

第 67 條第

1 項第 2 款 
- - - 

39 

更新前合法建築物所有

權人取得更新後建築

物，於減半徵收 2 年期

間內未移轉，經直轄

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同

意，得延長其房屋稅減

半徵收期間至喪失所有

權止，但以 10 年為限。 

都 市 更 新

條例 

第 67 條第

1 項第 3 款 
- - - 

40 

本條例施行後 5 年內申

請重建，計畫範圍內之

建築物，重建後房屋稅

減半徵收 2 年。 

都 市 危 險

及 老 舊 建

築 物 加 速

重建條例 

第 8 條第 1

項第 2 款 
- - - 

41 

重建前合法建築物所有

權人為自然人者，且持

有重建後建築物，於減

半徵收 2 年期間內未移

轉者，得延長其房屋稅

減半徵收期間至喪失所

有權止，但以 10 年為限。 

都 市 危 險

及 老 舊 建

築 物 加 速

重建條例 

第 8 條第 1

項第 3 款 
- - - 

42 
災區內之建築物，得減

免房屋稅。 

災 害 防 救

法 

第 44 條之

3 第 3 項及

第 4 項 

- - - 



 33

43 

社會住宅於興辦期間，

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應課

徵之房屋稅，地方政府

得予適當減免。 

(106/1/11 起施行 5 年，

得延長 1 次) 

住宅法 

第 22 條第

1 項、第 2

項及第 4

項 

- - - 

44 

觀光遊樂業、觀光旅館

業及旅館業配合觀光政

策提升服務品質者，地

方政府得予適當減免房

屋稅。 (106/1/11 起施行

5 年，得延長 1 次) 

發 展 觀 光

條例 
第 49 條 - - - 

45 

個人住宅所有權人將住

宅委託代管業或出租予

包租業轉租，契約約定

供居住使用 1 年以上

者，地方政府得予適當

減徵房屋稅。(107/6/27

起施行 5 年，得延長 1

次) 

租 賃 住 宅

市 場 發 展

及 管 理 條

例 

第 18 條 - - - 

46 

私有歷史建築、紀念建

築、聚落建築群、史蹟、

文化景觀及其所定著之

土地，得在百分之五十

範圍內減徵房屋稅。 

文化資產

保存法 

第99條第2

項 
32 33 33 

說明：”-“表示無數值。 

 

三、 地價稅 

    為發展經濟，促進土地利用，增進社會福利，對於國防、

政府機關、公共設施、騎樓走廊、研究機構、教育、交通、水

利、給水、宗教、醫療、衛生、公私墓、慈善或公益事業及合

理之自用住宅等所使用之土地，及重劃、墾荒土地者等，得予

適當之減免而構成稅式支出，110 年地價稅稅式支出金額估計

約 19 億 2,225 萬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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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價稅稅式支出項目及金額 

單位：新臺幣千元 

項次 項目 依據法律 條款 
稅式支出金額 

108 年度 109 年度 110 年度 

1 

公有土地－供公共使用

之土地，免徵地價稅或

田賦。 

土 地 稅 減

免規則 

第 7 條第 1

項第 1 款 
706,167 722,887 740,003 

2 

公有土地－各級政府與

所屬機關及地方自治機

關用地及其員工宿舍用

地，免徵地價稅。 

土 地 稅 減

免規則 

第 7 條第 1

項第 2 款 
17,898 18,427 18,972 

3 

公有土地－國防用地及

軍事機關、部隊、學校

使用之土地，免徵地價

稅。 

土 地 稅 減

免規則 

第 7 條第 1

項第 4 款 
18,172 18,500 18,834 

4 

公有土地－公立之醫

院、診所、學術研究機

構、社教機構、救濟設

施及公、私立學校直接

用地及其員工宿舍用

地，以及學校學生實習

所用之直接生產用地，

免徵地價稅。 

土 地 稅 減

免規則 

第 7 條第 1

項第 5 款 
116,479 117,334 118,195 

5 

公有土地－農、林、漁、

牧、工、礦機關直接辦

理試驗之用地，免徵地

價稅或田賦。 

土 地 稅 減

免規則 

第 7 條第 1

項第 6 款 
1,426 1,464 1,464 

6 

公有土地－糧食管理機

關倉庫用地，免徵地價

稅或田賦。 

土 地 稅 減

免規則 

第 7 條第 1

項第 7 款 
639 631 631 

7 

公有土地－鐵路、公

路、航空站、飛機場、

自來水廠及垃圾、水

肥、污水處理廠（池、

場）等直接用地及其員

工宿舍用地，免徵地價

稅。 

土 地 稅 減

免規則 

第 7 條第 1

項第 8 款 
17,751 18,018 18,289 



 35

項次 項目 依據法律 條款 
稅式支出金額 

108 年度 109 年度 110 年度 

8 

公有土地－引水、蓄

水、洩水等水利設施及

各項建造物用地，免徵

地價稅或田賦。 

土 地 稅 減

免規則 

第 7 條第 1

項第 9 款 
987 1,103 1,233 

9 

公有土地－政府無償配

供貧民居住之房屋用

地，免徵地價稅或田賦。 

土 地 稅 減

免規則 

第 7 條第 1

項第 10 款 
- - - 

10 

公有土地－名勝古蹟及

紀念先賢先烈之館堂祠

廟與公墓用地，免徵地

價稅或田賦。 

土 地 稅 減

免規則 

第 7 條第 1

項第 11 款 
4,091 4,205 4,205 

11 

公有土地－觀光主管機

關為開發建設觀光事

業，依法徵收或協議購

買之土地，在未出賣

前，免徵地價稅或田賦。 

土 地 稅 減

免規則 

第 7 條第 1

項第 12 款 
- - - 

12 

公有土地－依停車場法

規定設置供公眾使用之

停車場用地，免徵地價

稅。 

土 地 稅 減

免規則 

第 7 條第 1

項第 13 款 
8,544 8,413 8,284 

13 

公有土地－徵收、收購

或受撥用而取得者，於

其尚未辦妥產權登記

前，如用途合於免徵標

準者，免徵地價稅或田

賦。 

土 地 稅 減

免規則 

第 7 條第 2

項 
141 10 10 

14 

公有土地－原合於供

公、私立學校使用之公

有土地，經變更登記為

非公有土地後，仍供原

學校使用者，免徵地價

稅。 

土 地 稅 減

免規則 

第 7 條第 3

項 
- -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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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 

公有土地－公立學校之

學生宿舍，由民間機構

投資興建並租與該校學

生作宿舍使用，經專案

報請核准者，免徵地價

稅。 

土 地 稅 減

免規則 

第 7 條第 4

項 
- - - 

16 

私有土地－私立學校用

地、為學生實習農、林、

漁、牧、工、礦等所用

之生產用地及員生宿舍

用地，免徵地價稅或田

賦。 

土 地 稅 減

免規則 

第 8 條第 1

項第 1 款 
8,523 9,293 9,293 

17 

私有土地－私立圖書

館、博物館、科學館、

藝術館及學術研究機

構，免徵地價稅。 

土 地 稅 減

免規則 

第 8 條第 1

項第 2 款 
303 303 303 

18 

私有土地－私立公園及

體育館場，其用地之地

價稅減徵 50%；其為財

團 法 人 組 織 者 減 徵

70%。 

土 地 稅 減

免規則 

第 8 條第 1

項第 3 款 
- - - 

19 

私有土地－私立農、

林、漁、牧、工、礦試

驗場用地，地價稅或田

賦減徵 50%。 

土 地 稅 減

免規則 

第 8 條第 1

項第 4 款 
53 56 56 

20 

私有土地－私立醫院、

捐血機構、社會救濟慈

善及其他為促進公眾利

益之事業，其本身事業

用地，免徵地價稅。 

土 地 稅 減

免規則 

第 8 條第 1

項第 5 款 
22,805 23,121 23,441 

21 
私有土地－私立公墓用

地，免徵地價稅或田賦。 

土 地 稅 減

免規則 

第 8 條第 1

項第 6 款 
- - - 

22 

私有土地－民營鐵、公

路或專用鐵、公路，經

常開放並附帶客貨運輸

者，其基地免徵地價稅。 

土 地 稅 減

免規則 

第 8 條第 1

項第 7 款 
- -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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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3 

私有土地－農田水利事

業，所有引水、蓄水、

洩水各項建造物用地，

地價稅或田賦全免；辦

公處所及其工作站房用

地減徵 50%。 

土 地 稅 減

免規則 

第 8 條第 1

項第 8 款 
279,118 308,472 340,913 

24 

私有土地－寺廟、教

堂、宗教教義研究機構

及紀念先賢先烈之館堂

祠廟用地，免徵地價稅。 

土 地 稅 減

免規則 

第 8 條第 1

項第 9 款 
19,434 19,652 19,872 

25 

私有土地－無償供給政

府機關、公立學校及軍

事機關、部隊、學校使

用之土地，免徵地價稅

或田賦。 

土 地 稅 減

免規則 

第 8 條第 1

項第 10 款 
49,533 50,322 51,124 

26 

私有土地－農會、漁會

之辦公廳及其集貨場、

依法辦竣農倉登記之倉

庫或漁會附屬之冷凍魚

貨倉庫用地，減徵地價

稅或田賦 50%。 

土 地 稅 減

免規則 

第 8 條第 1

項第 11 款 
4,524 4,545 4,545 

27 

經主管機關依法指定之

私有古蹟用地，地價稅

全免。 

土 地 稅 減

免規則 

第 8 條第 1

項第 12 款 
3,056 3,137 3,220 

28 

私立學校，私立學術研

究機構及私立社會救濟

慈善各事業，其有收益

之土地，而將全部收益

直接用於各該事業者，

其地價稅或田賦得專案

報請減免。 

土 地 稅 減

免規則 

第 8 條第 2

項 
16 - - 

29 

無償供公眾通行之道路

土地，地價稅或田賦全

免。 

土 地 稅 減

免規則 
第 9 條 124,200 130,544 137,212 

30 

供公共通行之騎樓走廊

地，依建築改良物層數

減徵地價稅或全免。 

土 地 稅 減

免規則 
第 10 條 8,224 8,187 8,18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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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1 

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

地，在保留期間未作任

何使用並與使用中之土

地隔離者，地價稅或田

賦全免。 

土 地 稅 減

免規則 
第 11 條 611 632 654 

32 

海岸、山地或重要軍事

設施區，經依法劃為管

制區而實施限建或禁建

之土地，得依其受限程

度減徵地價稅、田賦或

全免。 

土 地 稅 減

免規則 

第 11 條之

1 
1,173 1,190 1,190 

33 

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依

都市計畫程序劃定為水

源特定區者，依使用分

區減徵地價稅或田賦。 

土 地 稅 減

免規則 

第 11 條之

2 
2 2 2 

34 

依法劃定為古蹟保存區

或編定為古蹟保存用地

之土地，而實施限建或

禁建之土地，得依其受

限程度減徵地價稅、田

賦或全免。 

土 地 稅 減

免規則 

第 11 條之

3 
1,339 1,343 1,343 

35 

飛航管制區依航空站飛

行場助航設備四周禁止

限制建築物及其他障礙

物高度管理辦法規定限

建或禁建之土地，得依

其受限程度減徵地價

稅、田賦或全免。 

土 地 稅 減

免規則 

第 11 條之

4 
8 8 8 

36 

已發布主要計畫尚未發

布細部計畫之都市計畫

地區，因受限於防洪計

畫致尚未能核定者，其

地價稅或田賦得在 30%

範圍內酌予減徵。 

土 地 稅 減

免規則 

第 11 條之

5 
- -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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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7 

因山崩、地陷、流失、

沙壓等環境限制及技術

上無法使用之土地，或

在墾荒過程中之土地，

地價稅或田賦全免。 

土 地 稅 減

免規則 
第 12 條 574 685 685 

38 

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

規定，出租人無償供承

租人使用之農舍土地，

地價稅或田賦全免。 

土 地 稅 減

免規則 
第 16 條 7 - - 

39 

區段徵收或重劃地區內

土地，其地價稅或田賦

全免；辦理完成後，自

完成之日起減半徵收 2

年。 

土 地 稅 減

免規則 
第 17 條 21,317 23,354 23,354 

40 

財政部依本條例第 31 條

第 2 項訂定「民間機構

參與交通建設減免地價

稅房屋稅及契稅標準」

第 4 條規定，民間機構

參與重大交通建設興建

或營運期間，地價稅之

徵免。 

獎 勵 民 間

參 與 交 通

建設條例 

第 31 條第

2 項 
4,211 4,234 4,234 

41 

參與重大公共建設之民

間機構在興建或營運期

間，供其直接使用之不

動產應課徵之地價稅，

地方政府得予適當減

免。 

促 進 民 間

參 與 公 共

建設法 

第 39 條 - - - 

42 

原提供為水利使用之土

地，應照舊使用，在使

用期間，其土地稅捐全

部豁免。 

農 田 水 利

會 組 織 通

則 

第 11 條第

2 項 
4,293 26,421 26,42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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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 

商港區域內無償提供海

關、移民、檢疫及安檢

等旅客、貨物通關及行

李檢查所需場地，免納

地價稅。商港區域內商

港經營事業機構取得之

土地，其地價稅率為

10‰。 

商港法 第 8 條 - - - 

44 

中華郵政公司經營之遞

送郵件業務及供該項業

務使用之郵政公用物、

業務單據，免納一切稅

捐。 

郵政法 第 9 條 4,820 4,391 4,391 

45 

接受自建住宅貸款利息

補貼者，其土地於興建

期間之地價稅，按自用

住宅用地稅率課徵。 

住宅法 第 14 條 - - - 

46 

公益出租人出租房屋之

土地，地方政府得按自

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

價稅。(106/1/11 起施行 5

年，得延長 1 次) 

住宅法 第 16 條 1,901 1,279 1,279 

47 

社會住宅於興辦期間，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

應課徵之地價稅，地方

政府得予適當減免。

(106/1/11 起施行 5 年，

得延長 1 次) 

住宅法 

第 22 條第

1 項、第 2

項及第 4

項 

- - - 

48 
未放租、放領之公有山

坡地，免徵賦稅。 

山 坡 地 保

育 利 用 條

例 
第 21 條 - - - 

49 
承領之山坡地不能使用

部分，減免地價。 

山 坡 地 保

育 利 用 條

例 
第 22 條 - - - 

50 

農村社區土地重劃，免

徵或減徵地價稅與田

賦。 

農 村 社 區

土 地 重 劃

條例 

第 9 條 - -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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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1 
災區內之土地及建築

物，得減免地價稅。 

災 害 防 救

法 

第 44 條之

3 第 3 項及

第 4 項 

- - - 

52 

主管機關取得新市鎮特

定區內之土地，於未依

第 8 條第 1 項規定處理

前免徵地價稅。 

新 市 鎮 開

發條例 
第 10 條 - - - 

53 

股份有限公司投資於新

市鎮之建設，於施工期

間免徵地價稅。(於新市

鎮土地規劃整理完成當

年起第 6 年至第 10 年內

投資建設者，其優惠額

度減半，第 11 年起不予

優惠) 

新 市 鎮 開

發條例 
第 14 條 - - - 

54 

新市鎮特定區內之建築

物於興建完成後，其地

價稅第 1 年免徵，第 2

年減徵 80%，第 3 年減

徵 60%，第 4 年減徵

40%，第 5 年減徵 20%，

第 6 年起不予減免。 

新 市 鎮 開

發條例 
第 25 條 - - - 

55 

由主管機關配售之住宅

建築完工後，在產權未

完成移轉登記前，免徵

地價稅。 

國 軍 老 舊

眷 村 改 建

條例 

第 25 條第

2 項 
- - - 

56 

機場公司取得直接供航

空器起飛、降落與地面

活動區域及供公共使用

之機場專用區土地，免

納地價稅；民航局提供

機場公司於機場專用區

使用之公有土地，亦同。 

國 際 機 場

園 區 發 展

條例 

第 21 條第

2 項 
- - - 

57 

私立圖書館、博物館、

藝術館、美術館、民俗

文物館、實驗劇場等場

所免徵土地稅。 

文 化 藝 術

獎助條例 
第 26 條 - -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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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8 
私人或團體所有之古

蹟，免徵地價稅。 

文 化 藝 術

獎助條例 
第 29 條 187 187 187 

59 

農產品批發市場之土

地，減半徵收地價稅或

田賦。 

農 產 品 市

場交易法 
第 17 條 1,024 1,107 1,107 

60 

國有土地及國有建築改

良物，除放租有收益及

第 4 條第 2 項第 3 款所

指事業用者外，免徵土

地稅。 

國 有 財 產

法 
第 8 條 318,000 321,410 324,857 

61 

私有古蹟、考古遺址及

其所定著之土地，免徵

地價稅。 

文 化 資 產

保存法 

第 99 條第

1 項 
3,178 3,064 3,064 

62 

私有歷史建築、紀念建

築、聚落建築群、史蹟、

文化景觀及其所定著之

土地，地方政府得在

50%範圍內減徵地價稅。 

文 化 資 產

保存法 

第 99 條第

2 項 
980 1,081 1,192 

63 

更新地區內之土地，更

新期間土地無法使用

者，免徵地價稅；其仍

可繼續使用者，減半徵

收。 

都 市 更 新

條例 

第 67 條第

1 項第 1 款 
- - - 

64 

更新地區內之土地，更

新後地價稅減半徵收 2

年。 

都 市 更 新

條例 

第 67 條第

1 項第 2 款 
- - - 

65 

重建計畫範圍內之土

地，重建期間土地無法

使用者，地方政府得免

徵地價稅。(106/5/10 起 5

年內申請之重建計畫適

用之，得延長 1 次) 

都 市 危 險

及 老 舊 建

築 物 加 速

重建條例 

第 8 條第 1

項第 1 款 
- - - 

66 

重建計畫範圍內之土

地，重建後地價稅地方

政府得減半徵收 2 年。

(106/5/10 起 5 年內申請

之重建計畫適用之，得

延長 1 次) 

都 市 危 險

及 老 舊 建

築 物 加 速

重建條例 

第 8 條第 1

項第 2 款 
- -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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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7 

觀光遊樂業、觀光旅館

業及旅館業配合觀光政

策提升服務品質者，地

方政府得予適當減免地

價稅。 (106/1/11 起施行

5 年，得延長 1 次) 

發 展 觀 光

條例 
第 49 條 - - - 

68 

個人住宅所有權人將住

宅委託代管業或出租予

包租業轉租，契約約定

供居住使用 1 年以上

者，地方政府得予適當

減徵地價稅。(107/6/27

起施行 5 年，得延長 1

次) 

租 賃 住 宅

市 場 發 展

及 管 理 條

例 

第 18 條 - - - 

說明：”-“表示無數值。 

 

四、 土地增值稅 

    土地增值稅是在土地所有權移轉的時候，按照土地漲價總

數額採用倍數累進稅率計算繳納的一種租稅；政府為減輕自住

房屋者負擔、落實農地農用、獎勵產業發展、促進都市土地開

發利用，有土地稅法第 28 條、34 條、39 條、39 條之 1、39 條

之 2、都市更新條例、金融機構合併法、金融控股公司法、企

業併購法、私立學校法等優惠稅率、記存稅款、減徵或不課徵

之適用，並配合減輕重購土地者的租稅負擔，對符合特定用途

之重購土地，有土地稅法第 35 條重購退稅之規定，110 年土地

增值稅稅式支出金額估計約 48 億 7,544 萬元，其中公有土地出

售、贈與或政府受贈之土地預估約 23 億 4,587 萬元，又本縣為

農業大縣，農地交易比例較高，符合農地移轉不課徵土地增值

稅稅額預計達 12 億 9,790 萬元，上述兩項即占整體稅式支出金

額 74.74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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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增值稅稅式支出項目及金額 

單位：新臺幣千元 

項次 項目 依據法律 條款 
稅式支出金額 

108 年度 109 年度 110 年度 

1 

各級政府出售或依法贈

與之公有土地，及受贈

之私有土地，土地增值

稅全免。 

土地稅法 
第 28 條但

書 

1,267,314 4,122,380 2,345,867 
平 均 地 權

條例 

第 35 條但

書 

土 地 稅 減

免規則 

第20條第2

款 

2 

私人捐贈供興辦社會福

利事業或依法設立私立

學校使用之土地，土地

增值稅全免。 

土地稅法 第28條之1 

- - - 土 地 稅 減

免規則 

第 20 條第

11 款 

3 

自用住宅用地得申請按

10%稅率課徵土地增值

稅。 

土地稅法 第 34 條 

251,716 255,064 248,528 平 均 地 權

條例 
第 41 條 

4 

自用住宅用地、自營工

廠或自耕之農業用地，

另行購買性質相同之土

地者，得申請重購退稅。 

土地稅法 第 35 條 

1,511 2,536 2,817 平 均 地 權

條例 
第 44 條 

5 

經重劃之土地，於重劃

後第 1 次移轉時，減徵

土地增值稅 40%。 

土地稅法 
第39條第4
項 

92,423 138,154 130,641 
平 均 地 權

條例 
第42條第4
項 

土 地 稅 減

免規則 
第20條第7
款 

6 

區段徵收之土地，領回

抵價地後第 1 次移轉

時，減徵 40%。 

土地稅法 第39條之1 

245 2,022 756 
平 均 地 權

條例 
第42條之1 

土 地 稅 減

免規則 
第20條第6
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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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

土地所有權人於出售原

營業使用土地後，2 年內

於新市鎮主管機關劃定

地區重購營業所需土地

時，申請退還土地增值

稅額。(自劃定地區起第

6 年至第 10 年內申請

者，其優惠額度減半，

第 11 年起不予優惠。) 

新 市 鎮 開

發條例 

第 24 

條 
- - - 

8 

更新地區內依權利變換

取得之建築物，於更新

後第 1 次移轉時，減徵

土地增值稅 40%。 

都 市 更 新

條例 

第67條第1

項第 4 款 
- - - 

9 

不願參加權利變換而領

取現金補償者，減徵土

地增值稅 40%。 

都 市 更 新

條例 

第67條第1

項第 5 款 
- - - 

10 

實施權利變換應分配之

土地未達最小分配面積

單元，而改領現金者，

免徵土地增值稅。 

都 市 更 新

條例 

第67條第1

項第 6 款 
- - - 

11 

更新地區內實施權利變

換，以土地及建築物抵

付權利變換負擔者，免

徵土地增值稅。 

都 市 更 新

條例 

第67條第1

項第 7 款 
- - - 

12 

協議合建辦理產權移轉

時，得減徵土地增值稅

40%。(108/1/31 起施行 5

年，得延長 1 次) 

都 市 更 新

條例 

第67條第1

項第 8 款 
- - - 

13 

金融機構經主管機關許

可合併者，消滅機構依

銀行法第 76 條規定承受

之土地，隨同移轉時免

徵土地增值稅。 

金 融 機 構

合併法 

第13條第1

項第 4 款 
- -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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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 

合併前農會依農業金融

法第 33 條準用銀行法第

76 條規定承受之土地，

移轉時免徵土地增值

稅。 

農會法 

第 11條之 6

第 1 項第 4

款 

- - - 

15 

被合併或讓與信用部之

農、漁會依農業金融法

第33條準用銀行法第76

條規定承受之土地，移

轉時免徵土地增值稅。 

農 業 金 融

法 

第37條之2

第 1 項第 5

款 

- - - 

16 

合併前區漁會依農業金

融法第 33 條準用銀行法

第 76 條規定承受之土

地，移轉時免徵土地增

值稅。 

漁會法 

第14條之6

第 1 項第 4

款 

- - - 

17 

中小企業符合特定原

因，遷廠於工業區或工

業用地者，其土地增值

稅按最低級距稅率徵

收。 

中 小 企 業

發展條例 
第 34 條 - - - 

18 

經濟部及財政部等部會

依本法第 12 條之 1 第 2

項訂定「水源特定區土

地減免土地增值稅贈與

稅及遺產稅標準」第 2

條減免土地增值稅。 

自來水法 第12條之1 - - - 

19 

內政部及財政部依本條

例第 32 條訂定「農村社

區土地重劃祖先遺留共

有土地減徵土地增值稅

標準」第 2 條減徵土地

增值稅。 

農 村 社 區

土 地 重 劃

條例 

第 32 條 - -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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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屬稅負遞延項目，非免稅。 

20 

配偶相互贈與之土地，

得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

稅。 

土地稅法 第28條之2 

577,373 538,636 546,578 平 均 地 權

條例 
第35條之2 

21 

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

共設施保留地尚未被徵

收前之移轉，土地增值

稅全免。 

土地稅法 
第39條第2

項 

313,913 317,598 301,467 
平 均 地 權

條例 

第42條第2

項 

土 地 稅 減

免規則 

第20條第4

款 

22 

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

移轉與自然人時，得申

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。

作農業使用之耕地移轉

與農民團體、農業企業

機構及農業試驗研究機

構時，經直轄市、縣 (市)

主管機關同意者，得申

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。 

土地稅法 第39條之2 

1,229,170 1,410,382 1,297,903 

平 均 地 權

條例 
第 45 條 

農 業 發 展

條例 
第 37 條 

23 

農業用地經依法律變更

為非農業用地，經都市

計畫主管機關認定，並

取得農業主管機關核發

農業使用證明書者，得

不課徵土地增值稅。 

農 業 發 展

條例 
第38條之1 635 536 635 

24 

依法調整或變更建築師

公會組織而移轉不動產

者，不課徵土地增值稅。 

建築師法 

第31條之1

第 2 項第 4

款 

- - - 

25 

依法合併組織全國性公

會之各技師公會，不動

產之移轉，不課徵土地

增值稅。 

技師法 
第28條第3

項第 4 款 
- -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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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 

水庫蓄水範圍、海堤區

域、河川區域及排水設

施範圍內規定限制使用

之私有土地，其使用現

狀未違反本法規定者，

於贈與直系血親或繼承

時，得申請不課徵土地

增值稅。 

水利法 第97條之1 - - - 

27 

長照有關機構設立登記

為長照機構法人，並將

原供作長照服務使用之

土地無償移轉該長照機

構法人續作原來之用途

者，得申請不課徵土地

增值稅。 (自 107/1/31

起，5 年內設立登記者適

用之) 

長 期 照 顧

服 務 機 構

法人條例 

第 19 條 - - - 

28 

學校法人所有之土地因

合併而隨同移轉時，准

予記存土地增值稅。 

私 立 學 校

法 

第68條第3

項 
- - - 

29 

學校法人變更為其他教

育、文化或社會福利事

業之財團法人時，原依

土地稅法第 28 條之 1 受

贈土地者，其應追補之

土地增值稅，准予記存。 

私 立 學 校

法 

第71條第3

項及第 4 項 
- - - 

30 

土地所有權人協議不

成，或不願、不能參與

分配，按各權利人權利

價值占原土地價值比例

分配者，其土地增值稅

減徵 40%並准予記存。 

都 市 更 新

條例 

第60條第4

項 
- - - 

31 

金融機構經主管機關許

可合併者，土地增值稅

准予記存。 

金 融 機 構

合併法 

第13條第1

項第 5 款 
- -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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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2 

金融機構經主管機關許

可轉換為金融控股公司

或其子公司者，原供金

融機構直接使用之土地

隨同移轉時，准予記存

土地增值稅。 

金 融 控 股

公司法 

第28條第1

項第 2 款 
- - - 

33 

公司進行分割或收購財

產，以股份為支付對價

並達全部對價 65%以

上，或進行合併者，公

司所有之土地移轉時，

准予記存土地增值稅。 

企 業 併 購

法 

第39條第1

項第 5 款 
252 252 252 

34 

過渡銀行依法承受停業

要保機構之營業、資產

及負債時，停業要保機

構所有不動產移轉時，

准予記存土地增值稅；

要保機構概括承受過渡

銀行之營業及主要資

產、負債時，亦同。 

存 款 保 險

條例 
第 37 條 - - - 

35 

主管機關許可合併農會

所有之土地隨同移轉

時，准予記存土地增值

稅。 

農會法 

第 11條之 6

第 1 項第 3

款 

- - - 

36 

中央主管機關依法命令

農、漁會合併或讓與信

用部時，其所有土地隨

同移轉時，准予記存土

地增值稅。 

農 業 金 融

法 

第37條之2

第 1 項第 4

款 

- - - 

37 

合併前區漁會所有之土

地隨同移轉時，准予記

存土地增值稅。 

漁會法 

第14條之6

第 1 項第 3

款 

- - - 

38 

以工業區土地作價投資

於中小企業者，其土地

增值稅得分 5 年平均繳

納。 

中 小 企 業

發展條例 
第 33 條 - - - 

說明：”-“表示無數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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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印花稅 

    在本國境內書立之各種憑證，均應依印花稅法規定繳納印

花稅，因此印花稅為憑證稅，又憑證的種類繁多，僅印花稅法

規定的應稅憑證才需要繳納印花稅。政府為照顧農民減輕其負

擔，對農民出售本身生產之農產品及農民團體辦理共同供銷、

運銷等之銷貨憑證，給予免納印花稅之優惠。如印花稅法第 6

條、農業發展條例第 46 及 47 條、農產品市場交易法第 11 及

24 條、企業併購法第 39 條、金融機構合併法第 13 條、金融控

股公司法第 28 條、農業金融法第 37 條之 2、金融資產證券化

條例第 38 條、農會法第 11 條之 6、漁會法第 14 條之 6、私立

學校法第 68 條及政治獻金法第 11 條規定所產生之憑證免徵印

花稅。 

    110 年印花稅預估之稅式支出估計約 2 億 5,667 萬元，因本

縣為農業縣，農業產品為大宗，屬農民出售本身生產之農產品，

或農產品第 1 次批發交易，由農產品批發市場代農民（團體），

或農民（團體）辦理共同供銷、運銷，直接供應工廠或出口所

出具之銀錢收據印花稅約 2.38 億元，佔印花稅稅式支出高達

92.73％。。 

 

印花稅稅式支出項目及金額 

單位：新臺幣千元 

項次 項目 依據法律 條款 
稅式支出金額 

108 年度 109 年度 110 年度 

1 
各級政府機關所立或使

用之憑證免納印花稅。 
印花稅法 

第 6 條第 1

款 
11,711 7,982 9,847 

2 
公私立學校處理公款所

立之憑證免納印花稅。 
印花稅法 

第 6 條第 2

款 
2,133 1,125 1,62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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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

車票，船票、航空機票

及其他往來客票、行李

票，免納印花稅。 

印花稅法 
第 6 條第 6

款 
2,272 2,328 2,337 

4 

農民出售本身生產之農

產品，或農產品第 1 次

批發交易，由農產品批

發市場代農民（團體），

或農民（團體）辦理共

同供銷、運銷，直接供

應工廠或出口所出具之

銀錢收據，免納印花稅。 

印花稅法 
第 6 條第 7

款 

238,223 239,701 238,351 

農 業 發 展

條例 

第 46 條、

第 47 條 

農 產 品 市

場交易法 

第 11 條、

第 24 條 

5 領受退還稅款之收據。 印花稅法 
第6條第12

款 
- - - 

6 
銷售印花稅票收款收據

免納印花稅。 
印花稅法 

第6條第13

款 
143 146 158 

7 
公益法人領受捐贈之收

據免納印花稅。 
印花稅法 

第6條第14

款 
3,638 3,769 3,713 

8 
建造國際航線船舶所訂

契約免納印花稅。 
印花稅法 

第6條第16

款 
- - - 

9 

公司依企業併購法規定

分割、收購、合併，或

金融機構依金融機構合

併法規定合併，所書立

之各項契據憑證，或金

融機構依金融控股公司

法規定轉換為金融控股

公司或其子公司者，因

營業讓與所產生之憑

證，免徵印花稅。 

企 業 併 購

法 
第 39 條 632 - 632 

金 融 機 構

合併法 
第 13 條 - - - 

金 融 控 股

公司法 
第 28 條 - - - 

10 

農、漁會依中央主管機

關命令合併或讓與信用

部時，因合併或讓與而發

生之印花稅免徵。 

農 業 金 融

法 
第37條之2 - - - 

11 

依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

規定申請核准或申報生

效之資產信託證券化計

畫所為之資產移轉，產

生之印花稅免徵。 

金 融 資 產

證 券 化 條

例 

第 38 條 - -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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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

合併後農會於申請對合

併前農會所有不動產、

應登記之動產、智慧財

產權及各項擔保物權之

變更、移轉或讓與等登

記，免徵因合併而發生

之印花稅。 

農會法 第 11條之 6 - - - 

13 

合併後區漁會於申請對

合併前區漁會所有不動

產、應登記之動產、智

慧財產權及各項擔保物

權之變更、移轉或讓與

等登記，免徵因合併而

發生之印花稅。 

漁會法 第14條之6 - - - 

14 

學校法人與其他學校法

人合併，或私立學校與

其他私立學校合併時，

經法人主管機關核准合

併者，得憑法人主管機

關之核准函申請因合併

而移轉之不動產、應登

記之動產及各項擔保物

權之變更登記時，免繳

納印花稅。 

私 立 學 校

法 
第 68 條 - - - 

15 

政黨、政治團體及擬參

選人收受政治獻金開立

之收據免繳印花稅。 

政 治 獻 金

法 
第 11 條 55 - - 

說明：”-“表示無數值。 

   


